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申請表
      學年度  第   學期
	申 請 人
	
	系  級
	
	聯絡電話
	手機：

	
	
	學  號
	
	
	住宅：

	身分證
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      市（縣）        區（鄉、鎮、市）        里（村）   鄰
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段  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

	Email
	

	郵局帳號
	局號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身份
	□通過本學程碩士班甄試，且大學畢業歷年成績排名前50%
[bookmark: _GoBack]□通過本學程碩士班一般生入學考試正取前四名
□境外生，且歷年成績排名前50%
□人權碩士學位學程學程新生，第二學期總平均85分以上
□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二學生，前學期總平均85分以上

	學程辦公室基本資料審核

	歷　年
學期成績
	總平均
	
	學期成績佔全班百分比
	％
	承辦人
	

	基本資料審核結果
	□符合申請資格
□不符申請資格
□成績未達標準   □缺歷年成績單/入學成績單或相關證明

	

	審核結果
	□錄取    □不錄取
	人權學程
主    任
	


注意事項：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據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辦法辦理。
二、申請程序：至學程辦公室或上網下載申請表→附上成績單→學程審查。申請表必須親自填寫，相關表件務必於規定期限內交到本學程辦公室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三、每年申請與核准時程詳見每學期人權學程辦公室之公告，並以公告為準。
【告知聲明】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基於「辦理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獎學金」之目的，須蒐集您的「姓名、系級、學號、聯絡電話、身分證字號、戶籍地址、郵局帳號電子信箱、歷年成績」等個人資料，以在申請期間及地區內，作為本次申請作業審核評選、必要聯繫及撥付款項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02-2881-9471轉6951。各項資料如未完整提供，將無法完成本次申請作業。
